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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6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宏润建设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12 

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27 次会议，于 2019 年 3 月 17 日

以传真、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，于 2019 年 3 月 27

日下午在上海宏润大厦12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由董事长郑宏舫召

集并主持。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 名。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会

议。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经全体与会董事审

议并表决，通过如下决议： 

1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。 

2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2018 年度报告及经审计财务报

告》。 

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8.9 亿元，营业利润 5.47 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 3 亿元，同比上年分别增长 21.67%、45.19%、10.47%。 

2018 年末公司总资产 145.29 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.9

亿元，同比上年末分别增长 11.62%、8.89%。2018 年末资产负债率 78.89%，同比

增加 2.08 个百分点。 

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.1 亿元，同比减少 63.45%。 

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 

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2018年度的净利润提取10%法定盈余公积金后，加2018年初未

分配利润49,519.69万元，减已分配的2017年度现金股利5,512.50万元，公司截止

2018年12月31日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84,280.47万元。 

董事会提议：按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10,250万股为基数，以未分配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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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.5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,512.5万元。 

公司本次分配预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。 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5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关于续聘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

所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9 年度提供审计服

务。2019 年度审计费用预计 120 万元。 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6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

价报告》。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7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公司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》。 

8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》。 

为确保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及合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，同意公司对控股子

公司及合营企业提供每次不超过 17 亿元总额不超过 41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9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关于豁免宁波宏嘉建设有限公

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拟为宁波宏嘉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宏嘉”）提供不超过17亿

元的银行借款担保，担保期限最长不超过六年。由于宁波宏嘉为公司的合营企业，

该项担保需由宁波宏嘉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鉴于公司于2016年3月中标宁波市“三路一桥”PPP项目中兴大桥及接线（江

南路－青云路）工程，中标范围为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和移交等。宁

波宏嘉为具体负责该项目实施的项目公司。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负责该项目的银

行融资并提供担保。为确保并支持该项目的顺利开展，公司豁免宁波宏嘉为公司

提供反担保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0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关于投资建设不超过 30 亿元 

PPP 项目的议案》。 

    1）投资项目类型 

鉴于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运营，为不断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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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，促进未来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，董事会同意拟投资国

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 PPP 项目，项目类型包括：能源、

交通运输、水利、环境保护、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和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

旅游、卫生、社会福利、保障房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。 

2）投资额度 

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，授权公司对上述项目投资合同签

约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（含 30 亿元）。 

    3）投资方式 

    （1）独资、与政府指定机构或其他社会资本合资设立项目公司； 

    （2）受让 PPP 项目的项目公司股权； 

    （3）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管理公司，以及认购基金份额。 

    4）项目实施 

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，本议案所涉及 PPP 项目相关协议的签

署和项目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、移交等各项具体工作授权经营层实施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1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

议案》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8 年 9 月 30 日修订并正式发布的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

等规定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。本议案需提

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2、以 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

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决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下午

14：00 在上海市龙漕路 200 弄 28 号宏润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

东大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3 月 29 日 

 


